






2、 工程质量等级按国家工程质量验收标准进行评定 。

3、 验 收存在的工程量问题及其他问题施工单位必须按要求进行整改 。

第十一条、 违约责任

1 、 本合同双方应严格遵守， 确保工程顺利完工。

2、 因甲方未能办理有关建设手续或地方关系协调不力造成停工的， 工期顺

延 。

3、 乙方不得对外转包， 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。

第十二条、 工程保修

工程竣工验收后， 保修期 第一标段：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男女生宿舍室内

地面改造工程5年；第二标段：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男女生宿舍楼窗户更换二至

六层1年；第三标段：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男女生宿含屋面防水改造工程5年。

在保修期内属乙方的工程质量问题，则 由乙方无条件及时进行返修， 费用自

理，直至复验合格，若不及时进行修复，由此造 成的一切损失及责任由乙方承

担 。

第十三条、 附则

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。 未尽事宜， 双方协商另定。

第十四条、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

乙方：(单位盖章)甲方 ：  (单位盖章)

负责人 ： (签字或盖章) 负责人 ： (签字或盖章)

签订时间： 2026年2月9日


